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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廉政透明委員會第39次會議 

 暨113年第2次廉政會報-會議逐字稿 

壹、主席致詞（略） 

貳、頒發本府廉政透明委員會外聘廉政委員感謝狀暨合影

（略） 

參、本會前次會議主席裁（指）示事項執行情形 

一、案號12061603：本府廉能透明獎轉型規劃案。 

 蔣萬安召集人：這一案等一下政風處會進行報告，確 

實有具體工作成果，這案解除列管。 

肆、報告事項 

一、報告案一：本府警察局精進員警風紀作為。 

警察局報告（略） 

蔣萬安召集人：委員們對警察局報告有沒有什麼意

見，蔡委員。 

蔡佩玲委員：我有兩個問題想要請教，現在遇到最大

的挑戰是什麼，這是第一個問題，第二

個問題是簡報提及預警通報的成效，降

減的時距和準確率的成長、調查時間，

是什麼改變在這麼短的時間內有這麼大

幅的成長。 

警察局林忠瑞主任：首先本局目前遇到最大問題是因

為新型態的犯罪興起，因為現在

查察犯罪講求效率，所以警用行

動電腦查詢很快，因為求效率也

有外洩的可能性，剛剛委員有提

到稽核準確率的提升和調查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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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提升，主要是因為之前都是人

工稽核，本局每月查詢量是200

萬筆，人工稽核必須要比對出勤

紀錄、是否正在辦理案件及 IP

定位，抽調一筆紀錄因為需要相

當的資料來比對，在執行速度上

非常的緩慢，成效也有限，所以

改成系統輸入關鍵字，把行為模

式放到系統裡面，系統會幫我們

自動比對勤務表，甚至直接比對

GPS 定位，所以目前整個效率才

會提升。 

蔣萬安召集人：我補充一下，我的理解是針對警察同

仁去違規查詢個資所做的一個系統，

上次在治安會報有聽警察局說明建置

這個系統可以提前預警警察同仁違法

查個資，系統會建立一個資料庫，會

將一些知名人士輸入進資料庫，你們

可以再詳細說明，跟委員報告你們怎

麼做。 

警察局林忠瑞主任：警政署資訊系統保有大量的人民

個資，會洩密主要是因為有人查

了個資交給外面的人，所以設計

這個系統，交給系統一些關鍵字

或一些必要條件，系統會去過

濾，不符合這些條件會認定有這

個風險，後面再交由各個分局或

稽核小組去深入追查。剛剛市長

提到的像是網紅的名字、局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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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的名字，輸入這些是希望提醒

同仁不要亂用系統，希望可以產

生警示、威嚇效果，避免存有僥

倖心理，之前用人工稽核比較

慢，再怎麼抽也是有限。 

警察局李謀旺副局長：因為臺北市是首善之區，為了

解決這個事情我們資訊室自己

研發一套系統，透過系統的管

控機制自動查詢，資料查詢後

馬上去做檢核，以目前的科技

並不難，所以我們特別請資訊

室來做改善措施。 

蔣萬安召集人：林委員。 

林瓊珠委員：謝謝，我有一個建議兩個問題，第一個

建議是簡報內的數據，有沒有可能除了

人次之外，可以增加百分比，這樣會比

較直觀知道現象情形或是嚴重程度。第

一個問題是說列管人數303人，但113年

第2期評量結果是207人，這好像有點落

差，可能可以說明一下。另外一個是預

防性輪調，從110年到112年，112年總

共調整223人，其中129人職期屆滿是6

年到一定要換的意思嗎？另外一個問題

是那個年度的129人職期屆滿一定要輪

調，還是129人已經是實際有輪調的，

還有其他人職期屆滿沒有輪調，我不知

道數據背後的邏輯，或許可以說明一

下，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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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萬安召集人：好，我們請警察局。 

警察局林忠瑞主任：那首先針對預防性輪調這個部

分，是政風室請人事室提供的

相關資料，這129人應該都是指

職期屆滿6年必須要輪調的，那

總數上就是全部都有滿6年輪

調，但因為調整上有考量的因

素，所以還是有6年屆滿不見得

就馬上輪調，主要這邊針對這

129人是指有滿6年，然後符合

主管職或者是有警勤區、刑責

區必須要輪調的。 

警察局李謀旺副局長：因為這個6年條款是我們清楚

規定，有時候我們在職務上

調整要考量像比如說有新進

人員，所以有時候我們是以6

年調整為基準，但有時候會

慢大概一、兩個月，或者有

些同仁基於知道時間快到

了，會在5年多時就寫報告，

希望能夠在6年到前調整想去

的單位，基本上我們都是人

性化的一個管理，考量同仁

的立場，所以才大概有這樣

的落差，但基本上我們6年一

次輪調，所以我們這個調整

是大原則，但是實際上調整

還是要依個人狀況來做一個

綜合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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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瓊珠委員：我剛剛會問這個問題其實是想瞭解沒有

輪調的原因是人為因素，還是結構制度

上的因素，如果是結構制度上的因素使

然，那就有必要去檢討制度，如果是人

的部分就跟制度沒有關係，謝謝。 

蔣萬安召集人：好，蔡委員。 

蔡佩玲委員：因為那個督察跟政風大概就一線間，那

剛剛警方說他最大挑戰是個資洩密，那

政風的觀察是什麼? 

蔣萬安召集人：好，我們請政風。 

林炤宏委員：這邊有一個想給警察機關的一個建議，

簡報內容大部分側重在最近常常發生員

警洩密的案件，這種案件發生通常是一

個單純的個案，那簡報裡面提到有關對

於風紀誘因場所所規劃的風紀臨檢的行

動，那臨檢行動其實往往變成一個系統

性、長期性、或是一個結構性貪腐案件

觸發的誘因，也就是說常常會發生警察

同仁把相關臨檢紀錄跟時間，去洩漏給

賭博跟色情行業的業者，以至於延伸出

長期性、結構性跟系統性的廉政風險，

這樣的廉政風險常常會導致整個派出

所、或是整個分局常常都全部淪陷，這

樣的風紀行為，我想應該是市長跟我們

市府絕對沒辦法忍受跟接受的，所以有

關風紀臨檢啟動定期實施臨檢的行為，

有沒有其他可以精進的，避免這種系統

性跟長期性、結構性的廉政風險事件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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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我覺得是應該有另外一種不同的觀

察。 

警察局李謀旺副局長：其實在擴大臨檢的部分，學者

的看法認為是對市民一個安定

的作用，代表警察是有能力做

治安的控制，但是警察在查處

這個賭博、色情，絕對不是靠

擴大臨檢來查處。色情問題雖

然我們在法律上可以設置色情

專區，問題是實務上沒有首長

是同意設置的，這個問題變成

是警察要去承擔，那我們能做

的就是不要造成一般市民生活

上的困擾。那的確我們也查處

很多類似流鶯或是按摩店，但

是書面資料裡沒辦法呈現這一

塊，我們的確在督察系統都有

定期的查處，而且內部也有在

做檢討。 

蔣萬安召集人：蔡委員。 

蔡佩玲委員：主席，其實剛剛的管控措施在洩密這點

上面做了一些處理，但是政風處講的，

才真正是現在民眾最關心的，整個分局

或是整個派出所淪陷是比較嚴重，所以

有沒有一些精進的作為，我想兩個單位

在風險辨識上，如果不大一樣的話，後

面就比較不容易聚焦，不過督察、政風

一線之間，所以是不是可以再有一些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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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作為的想法。 

警察局林忠瑞主任：這次簡報主要是因為這兩年來通

訊軟體跟詐騙案件的猖獗，所以

我們很多警察主要犯案的類型是

這樣，所以才會有研發自動稽核

的機制，想辦法去壓抑這塊，至

於剛剛委員有提到像這種傳統，

或是之前發生過的結構性上的案

件，最近各縣市都有發生，我們

也都有在關注這方面的議題，最

近各縣市發生的狀況我們一定會

參考，像之前新竹發生抽紅白單

的事情，警政署就有要求每個縣

市都要自己做清查，針對發生過

的案件作檢討跟精進，因為確實

案件滿多的，所以我們這次報告

時間裡面沒有辦法全部提出來，

這次主要是抓重點報告自動稽核

系統，以上報告。 

蔣萬安召集人：各位委員還有什麼建議，或是相關單

位要補充，廖委員。 

廖興中委員：我們剛才談到警察風紀的關係，其實我

們在前面就有談到端正警察風紀實施規

定，簡報也都很清楚，只是我比較好

奇，督察跟政風在端正警察風紀實施規

定上落實是如何合作，譬如說如果大部

分都是督察室來掌握警察的風紀資料，

但是政風是隔了一層去瞭解他們，那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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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度就會不太一樣，譬如說主管跟督察

對員警的風紀狀況，我們能掌握到什麼

樣的程度，這已經是一個層次了，如果

政風沒有辦法跟督察比較好的緊密合

作，可能就會有另外一個層次上面的差

距，這個資訊的不對稱應該要把它消

除。我們在簡報中管控重點措施一、端

正警察風紀實施規定裡面的立法目的規

定概要上面，我們其實會去做風紀宣

導，會有風紀情報，甚至全面考核，督

察負責的程度跟政風負責的程度不同，

還是大家一起合作做這些部分，因為原

本警察沒有政風只有督察，政風是後來

才進來的，然後我們政風也不是警察同

仁，可是督察還是警察同仁，這個生態

是需要靠合作還有不一樣的文化改變，

才有辦法把資訊透明度打開，不然可能

會有一些比較不容易去掌握的點，大概

主要是建議這些，謝謝。 

警察局李謀旺副局長：其實因為在其他行政單位都沒

有督察單位，只有警察機關有

督察單位，所以政風成立時有

考慮是否要在警察機關成立政

風單位，後來還是有成立，但

是比較特殊的是警政署政風室

主任是由檢察官擔任，最早是

駐點檢察官，後來是由檢察官

來擔任政風室主任，臺北市在

早期第一任的政風室主任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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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察官來擔任，後來才改成政

風人員，這兩個單位事實上都

是合作無間，其實嚴格講起來

我們督察單位的著力程度比現

在的政風室著力還深，因為我

們不只只有品操而已，包括生

活風紀、工作風紀都在我們的

要求之內，臺北市這幾年結構

性的風紀案件幾乎都沒有，都

是個案，個案的狀況不只在我

們警察機關會有，其他具有干

涉權力的行政機關也會有，警

察在第一線接觸民眾是最密切

的，所以我們內部的防止不遺

餘力，至於前陣子有提到臺中

市竄改標示單、紅白單的部

分，這個在十幾年前臺北市也

曾經發生過，但是我們都已經

全部改善了，而且臺北市在今

年7月份，我們還要求告發單

部分全部都用掌上型電腦，就

是不能手動開單，之前其他縣

市是用連號去管控標示單，因

為我們並不瞭解其他縣市的作

法，但是我們看到媒體報導有

很多同仁受到民意代表的壓

力，我們不諱言的講，他不需

要為了這300塊、600塊，去把

他的一輩子公務生涯葬送掉，

有時候第一線的警察同仁也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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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奈，但我們還是要盡量去拒

絕，這牽涉到整體文化，以上

也希望各位委員、也感謝各位

委員的支持，這部分我們李西

河李局長在內，包括我們各科

室都是兢兢業業注意這塊，像

所謂的洩密都是個案，剛剛我

們政風室主任講的透過管控機

制，把風險降到最低。 

蔣萬安召集人：謝謝我們委員們很多的意見，政風處

處長也有補充說明，也謝謝警察局的

報告，我想大家都很關心警紀的問

題，我其實從上任第一週，我記得張

榮興署長剛接市警局局長的時候，我

第一件事情就跟他講警紀的問題，後

來李西河局長來了，我也是跟他講第

一件事情臺北市警紀的問題，當然治

安、交通各方面，本身警察局同仁該

做的業務，同仁都很優秀，但因為我

看到很多警紀的問題還是會出現，我

常講我們警察局同仁非常辛苦，而且

在治安維護、打擊犯罪都卓有成效，

也把這些成果呈現給市民，我們幾次

臺北市治安滿意度都在六都排名第

一，各項指標也都名列前茅，但如果

發生一個警紀案件，就會很容易把同

仁的辛勞跟成果抹煞掉，所以為什麼

貫徹警紀要落實這很重要，所以今天

的報告我看到警察局的努力，建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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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預警系統也確實有成果，就剛剛委

員提的幾個建議，第一個對於落實6

年執勤輪調，我希望警察局下一次提

供一個更詳盡的數據呈現，譬如說

112年其中129人是職期屆滿，但我相

信實際輪調的沒有這麼多，那基於什

麼原因，可能更細的數據呈現讓我們

來瞭解到底有沒有落實，也許實際輪

調的比例只有六、七成，剩下的三成

如果沒有輪調可能就會是發生警紀的

風險區塊。第二個剛剛政風處處長有

補充，確實會建立一個預警系統也是

因為我們看到過去這一年多，警察同

仁違法查詢個資進而洩漏的案件依然

會出現，我們看違規人次數據就知

道，我們在年初就已經宣告要加強來

監控違法查詢個資的情形，結果我們

定期稽核反而還比去年還要高，我上

次就指出來這個是我們宣誓了，結果

同仁是明知故犯還是懷有僥倖心態不

會被發現？這是一個問題，你們說從

明年開始預期會下降，之後我們就會

來檢視，希望是呈現違規案件數是下

降的，所以關於這個部分，洩漏個資

及洩密的情形，我想也請警察局在下

次補充報告，如何跟政風更緊密配

合，剛剛政風處長也提到我們在這些

臨檢上面，怎麼樣可以杜絕、避免事

先通風報信，否則臨檢反而沒有實質

意義存在。第三個最重要的是警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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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數據呈現，我們看到案件類型確實

有針對前三名包括貪污、偽造文書以

及洩密近6年的趨勢變化，這邊數據

呈現是不法行為移送，但很多是記大

過的案件，這半年我看到很多是包括

酒駕還有性騷、性平相關的，一大過

甚至二大過，這些數據有多少？近5

年我們呈現的到底是成長還是下降？

我也希望在下一次有更細的數據來提

供，我們才能夠實際瞭解到底警紀的

問題有改善還是愈來愈嚴重，以上三

點請警察局下一次來做補充報告。 

司儀：謝謝主席，那市長因另有要公，需要提前離

開，接下來議程由林炤宏處長主持，謝謝市

長。 

林炤宏委員：好，那我們接下來繼續進行。 

二、報告案二：公私協力，攜手打擊「地面師」。 

地政局報告（略） 

林炤宏委員：謝謝地政局，地政局在我們王副局長的

帶領之下，服務非常周到，地籍異動即

時通今天也在現場可以接受受理。那由

這個地政局的報告我們可以看到詐騙無

所不在，即便有再多的一些保護措施，

都有可能產生一些詐騙的行為，今天地

政局的報告，我們的委員有什麼指教。 

陳金泉委員：有幾點建議想提出來參考，一個是地籍

異動即時通其實如果說是防止詐騙，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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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已經在最後關頭，所以臺北市稅捐稽

徵處在今年推出稅籍異動即時通，等於

是把防阻線往前推，但感覺我們市政府

似乎沒有大力去推廣，一般市民不太知

道，即使我們承辦機構稅捐稽徵處也只

有極少數業務人才知道原來有這個稅籍

異動即時通。雖然今天是地政局的報

告，但既然對市民的不動產這麼用心，

我想局處之間的合作應該是沒有問題

的，是不是可以跟稅捐稽徵處在推廣方

面讓市民更加瞭解，他們在業務承辦方

面是不是也再多熟悉下，這是我本身申

辦方面的感覺。第二是地籍異動即時通

其實我很早就申辦了，這個地籍異動即

時通雖然是內政部推的措施，但是並沒

有連線到全國，還是以各縣市的地方政

府為一個單位，如果能夠在臺北市辦也

可以全國都通，或是全國任何一個地政

單位辦，全國都通，這樣的話效果會更

好，希望你們未來比較有機會跟內政部

地政司溝通，應該把市民的需求跟他們

報告。第三就是地籍異動即時通非常

好，但是有一個很重要的關鍵是歹徒不

知道，欠缺公示作用，詐騙集團會找容

易下手的對象，地籍異動即時通所有權

人雖然有去辦登記，但是只有你和國家

知道，當觸發系統的時候已經到最後關

頭了，但這個時候危險已經迫在眉睫，

就我個人的看法阻敵於境外才是最精

確。有地籍異動即時通固然可以保住最



14 
 

後一條防線，但詐騙集團在尋找目標的

時候不知道這個原來有設定，就是欠缺

所謂的公示作用，他是闖到最後一關才

發現這個有暗鎖，通常他會選擇硬闖，

我知道這問題當然不是地政局能做的，

這部分就是希望未來在有機會跟中央地

方業務討論的時候，是否把地籍異動即

時通的辦理設定能夠在土地登記謄本上

註記，目的是提醒詐騙集團不要動這筆

有設定地籍異動即時通，這樣會更好。

我們通常會辦理預告登記，當然地政事

務所辦理預告登記會知道這要有保全的

原因，我看過地政事務所預告登記的宣

導，如果沒有保全的原因去辦理預告登

記會涉犯刑法214條使公務員登載不實

罪，事實上預告登記是保全的最好方

法，連內政部的合宜住宅都規定有5年

跟10年不能移轉的規定，為了保全買到

房子的人不能亂賣，如果亂賣的話就要

以低於85折的價格賣回給政府，以這個

做為保全的登記原因，目前的合宜住宅

還是受理預告登記，因為預告登記本身

有公示作用。所以我提出幾點建議，一

方面感謝地政局這麼用心保障市民財

產，可是制度上小小的缺失就是欠缺公

示作用，詐騙集團並不知道屋主有辦理

地籍異動即時通，這樣還是會有燒到眉

睫的可能性，我們希望不要讓危險進來

是最好的阻絕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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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炤宏委員：好，謝謝陳委員。那有關稅籍異動即時

通，我們會向財政局跟稅捐處這邊來做

反映，至於其他有關地籍異動即時通，

這邊再請地政局王副局長稍微回應一

下。 

地政局王瑞雲副局長：第一個其實稅務即時通也是看

到地籍異動即時通立意非常良

善，想要在前一關做處理，那

為什麼地籍異動即時通跟稅務

即時通這麼重要，但是推廣有

困難，其實我們花了不少的人

力跟時間去做推廣，在民國

100年開始有實價登錄的時

候，推得很辛苦，當時發現以

臺北市而言，98%的買賣案件

都是地政士代理的，所以其實

我們地政事務所的客戶大部分

不是一般民眾，都是地政士，

那他的前手、上游就是報稅，

所以在稅捐機關及地政事務所

的現場民眾可能是少數，專業

的不動產人員是多數，我們發

現這個問題之後，主動去找仲

介公司幾大品牌直營店，麻煩

他們在完成簽約的時候，同時

幫我們宣導，因為這是企業的

社會責任，這是保護民眾產

權。所以我們今年6月到7月去

走訪兩大品牌之後，大概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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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九十以上的案子進來，都有

做地籍異動即時通了。那稅的

部分，我們會再跟胡曉嵐局長

交流一下。第二個部分就是您

提到個人經驗，其實地籍異動

即時通在地所跟民眾說明過程

花了一線同仁非常多的時間，

所以今年6月的時候，我們就

報到內政部要做一處收件全國

服務；再來我們其實也被詐騙

集團教導，我們要如何升級，

因為只要我們一有防治方式，

外面的就進來了，就即時通的

部分，目前我們的經驗，我們

不會對外公布民眾的申請，稍

早2點時市長去幫我們拍影

片，半個小時之前我們就在地

政事務所目睹了一個2,400萬

的詐騙，後來我們拜託警察把

當事人帶到裡面，因為金主、

還有代書都在那邊，一條一條

念給當事人聽，問當事人知不

知道自己在簽什麼，他說他真

的不知道在簽什麼，所以這個

部分我們覺得如果公示出去說

有辦地籍異動即時通，詐騙集

團就會想辦法跟民眾說看到簡

訊不要理，所以我們目前為

止，可能還是會用當事人自己

有沒有申請去做防護，還有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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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組的家人或是朋友協助他。

那最後一個部分是預告登記，

現在詐騙集團在利用我們的預

告登記，他們現在的方式就是

第一個他有不動產，裡面沒有

抵押權，他就去找民間的金主

做抵押權設定，他不去找銀

行，因為這樣才能騙，第二個

叫做預告登記，他的存續期間

只給他寫一個月或是半年，因

為錢被騙走，一個月、半年之

內絕對找不出那麼多錢來還，

接下來就是流抵，還有不動產

登記，所以現在的抵押權私人

設定加預告登記，還有第二種

叫抵押權設定加信託，這兩個

是目前詐騙集團在全國裡面橫

行的手法，所以我們不會鼓勵

大家做預告登記，那我們不會

鼓勵去做預告登記的原因在這

邊，今天早上的案子就是抵押

加預告登記，以上是地政局的

回應，謝謝。 

 林炤宏委員：謝謝王副局長，改天我們有機會再找

王副局長來上課，在現場阻止了一件

詐騙案，非常不容易，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也發現需要一些跨域合作，警察

機關的同仁常常第一線提供我們最即

時協助的地方，那剛剛在地政士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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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裡面我們也可以發現地政事務所在

第一線裡面要跟我們警察機關的合作

非常重要，所以4圈安全網是一個非

常好的設計，不曉得其他委員還有沒

有其他意見，蔡委員。 

蔡佩玲委員：我是想請問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地

籍異動即時通做完，如果我們覺得有問

題的話，剛剛做完的不動產移轉是否沒

有效力?如果收到已經異動的通知，那

民眾再去講的話，剛剛做完的異動不生

效是不是？第二個就是我們去看被害人

筆錄，他們現在全部都是叫被害人把土

地先拿出來，而且就像你講的，都叫他

不要來銀行，因為銀行在做防詐做那麼

多，所以一定會失敗，那我是想說我們

可以做什麼，因為之前親人的事件有打

去不是臺北市的地政局，他說我們不能

做什麼，但是每天一大堆電話都打來說

他們的親人被騙，土地都拿去抵押，而

且都在外面找到金主直接把土地就是換

成錢給他們，然後再去投資就有人來

收，我就一直在想全臺灣的地政局如果

那麼多人都收到電話那怎麼都沒有什麼

事可以做，臺灣詐騙那麼多，一年光是

警政署公布的儀表板，一年就一千多

億，還不加土地的喔，所以兩個問題想

請教一下。 

地政局王瑞雲副局長：我們即時通如果收到了，會幫

您送到不動產轄區，然後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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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你登錄好，你就會先收到一

個簡訊說已經完成登錄了，接

下來如果不動產剛好沒有要買

賣沒有要設定或是權狀沒有遺

失的話，就是會是一個靜止的

狀態；如果有一天你的房子是

真的要賣的話，例如地政士幫

你送件，收件的那個當下你就

會收到一個簡訊說，你有一個

買賣案進來收件了，那我們不

會給你一個網址或電話說如果

你發現沒有的話趕快來通報，

因為這都是詐騙，我們就會麻

煩你打電話給地政事務所，要

把它（案件）停下來。 

蔡佩玲委員：我的意思是說這個是正常的，那如果是

不正常的呢？ 

地政局王瑞雲副局長：如果今天收到那個簡訊，你沒

有要買賣房子，就趕快打電話

去地政事務所，我們會把案件

暫停下來。 

蔡佩玲委員：所以你看到簡訊那如果是4個小時後你

看到。 

地政局王瑞雲副局長：不管幾小時就趕快打電話來。 

蔡佩玲委員：所以它（地籍異動即時通）可以影響那

個不動產的效力。 

地政局王瑞雲副局長：應該是說他還沒有登記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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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沒有過戶之前，抵押還沒設

定之前，地政事務所依法我們

就是直接暫停，但是其實老實

說現在中央的法令沒有給我們

權力暫停，我們局長就跟同仁

說就先暫停，其實今天早上那

個詐騙的案子，後來我們就是

用剛剛的方式把當事人拉到旁

邊，我們才成功阻詐，那跟各

位報告說，其實我們有問過，

被騙的都還沒有辦即時通，所

以這是為什麼要把普及率推廣

的原因。第二個是我們能做什

麼？其實我今天站在地政事務

所的內線看到那個詐騙集團，

我一直想我能做什麼，當時我

真的不知道我能做什麼，我就

跟警察說你可不可以幫我把當

事人叫到裡面來，把那個金主

還有要辦的人分開，然後我跟

當事人說我一條一條念給你

聽，看你知不知道你簽什麼，

後來他說他沒有要買賣房子，

也沒有要信託，他沒有要辦

了，然後才成功阻詐；所以我

們也一直在調整我們為民服務

方式，我們能做到的是，當你

的親人很堅持、醒不來的時

候，其實我們非常感謝今天有

3個員警在現場幫我們的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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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我們也會害怕，警察在第

一線幫我們，我們安全，然後

我們跟民眾討論，這就是我們

現在所做的，能夠盡量做的，

謝謝。 

林炤宏委員：其他委員還有沒有什麼意見，或是什麼

要提出來的，廖老師。 

廖興中委員：現在民眾比較聰明的就是交叉持有，就

是共同持有，共同持有如果你要變動，

另一個人也要同意。我現在想問的就是

這個人就一個人，什麼人都沒有，因為

現在大家都不結婚，那我們怎麼去防止

他在生前或是死後會遇到像這樣的狀

況。 

地政局王瑞雲副局長：死亡的部分我們目前就像剛剛

那個遺贈案，我們第一個一定

會先去找有沒有繼承人，把案

子緩緩辦理，我們本來的工作

天是5.5天，現在已經改成

15.5天，因為我們要花時間去

找，那我們之前跟警察局在這

個月初的時候有討論，我們有

沒有辦法透過中央的警政系統

讓地政人員發現我們找不到親

屬時，因為地政人員不知道他

們有沒有親屬或親屬在哪裡，

警察局給我們一個很好的想法

是，他們已經發文到內政部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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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警察局去，就是可不可以讓

我們查到他有沒有親屬的電

話，讓我們去找到他的近親，

來協助阻詐；那沒有人的部

分，我們只能說我們就盡量協

助，但是不動產是他的，如果

他是正常的借款，那民眾可能

會抱怨我們是在刁難，所以我

們會盡量把那條線收好，謝

謝。 

警察局李謀旺副局長：我剛剛代表局長到地政事務所

拍片，我們現在臺北市有個創

舉，我們每天公布的打詐儀表

板，把一些最新犯罪的手法都

公布出来，然後放在臺北市大

概1千多家的金融機構，14個

分局全都放，及剛剛拍片的地

方。 

地政局王瑞雲副局長：剛剛那個是松山。 

警察局李謀旺副局長：我講的是打詐儀表板。 

地政局王瑞雲副局長：那個很大的人形立牌，我們6

個地政事務所都有放了。 

警察局李謀旺副局長：事實上應該告知我們每一個受

理人員，要有這個警覺性，今

天去拍片現場，有2位同仁有

警覺性，所以有順利攔阻。有

些你跟他講，他聽不懂，那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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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看案例，特別是收集被騙或

地面師的案例，有時候讓他想

一想可能會比較好一點，但是

這個徒法不能以自行，光有打

詐儀表板人形立牌擺出來，我

們受理人員如果沒有什麼心多

跟他解釋，事實上是多餘的，

這個都是我們警察機關自己做

的，土法煉鋼自己做的，以

上。 

林炤宏委員：謝謝副局長提供一些我們寶貴的意見跟

建議，犯罪要消滅應該很難，只能夠盡

可能去防治，不管是剛剛廖老師所提的

狀況，我們地政機關應該會慢慢發展出

一些其他的防堵作為，陳委員。 

陳金泉委員：我再補充一個，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今年

一月間破獲的假冒房屋所有權人的假調

解案，然後把房地產過戶給債權人，送

到法院去核定之後產生民事確定判決法

律效力，然後單方到地政事務所去申請

過戶的這個案子，這個假調解本身也會

是防止詐騙的一環，我有請教在區調解

委員會辦理調解的朋友們，目前有關不

動產移轉案件的調解，雖然會要求要檢

附當事人身分證明文件，委任律師以外

都要，但是如果是要過戶的時候並沒有

印鑑證明這樣的要求，其實調解委員會

應該也可以跟地政局討論這涉及不動產

移轉設定的調解案，如果要送法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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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應檢附義務人的印鑑證明，應該沒

有刁難的問題，因為本身就是個和解

案，如果我們合意去辦，委託地政士的

時候，本來就要附上印鑑證明，雙方若

要能夠成立調解，那我要求你先檢附印

鑑證明，才把調解送到法院去核定，產

生民事確定判決效力，讓權利人單方就

可以送件，這並沒有過分的要求，我知

道目前是沒有要求附印鑑證明，因此我

是建議可以考量如果涉及不動產設定移

轉的調解案，如果已經成立的話，要送

法院核定之前，要求義務人之一方應檢

附印鑑證明的這個方案有沒有可行性，

謝謝。 

地政局王瑞雲副局長：報告委員，剛剛提到的案例是

在新北市發生的，但是臺北市

這邊破獲，其實在全國地政機

關都有可能發生，所以我們已

經做了一個 SOP，調解移轉因

為調解的部分跟法院判決有同

一效力，所以在結構上或法律

的關係，我沒有辦法要求附印

鑑證明，義務人本人都不用來

到地政事務所，但是為了要避

免這種詐騙，我們就是把案子

慢下來，第二個，我們去通知

所有權人知不知道有這個調

解，如果沒有就把案子處理

掉，如果確實有的話，後面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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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就繼續辦下去，我們用去詢

問當事人的方式會比附印鑑證

明真實性高，目前臺北市是這

樣的作法。內政部地政司在上

禮拜開了一個會，就是全國的

地政要如何阻詐、防詐，而且

盡量往源頭找，而不是在最後

一關再做把關，我們科長也有

把這些 SOP 都跟地政司做分

享，那地政司未來，剛剛講的

遺贈的 SOP、還有調解移轉的

SOP，這地政司都納入全國的

規範，以後全國的地政機關應

該都會朝這個方向來做，我們

會多做一些事情，但是當事人

如果確定有，我們就繼續辦，

沒有的話我們就停下來。 

林炤宏委員：謝謝王副局長，剛剛警察局李副局長所

提的意見，有關把一些犯罪類型作成案

例，現在常常是我們第一線的地政人員

警覺性非常夠，反而是民眾本人難說

服，變成我們要找警察同仁到現場來跟

大家制止相關的行為，所以如果能做成

案例多一些宣導，對民眾應該更具有些

說服力，可以做一個參考，接下來是不

是我們進行下一個議程。 

三、報告案三：本府誠就永續獎執行成果。 

政風處報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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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炤宏委員：謝謝政風處的報告，這一年來他們也非

常努力在辦理誠就永續獎，從無到有，

能夠逐漸落實各個層面上，在公部門跟

私部門這兩方面都做得非常好，再請各

位委員有一些指教，請委員可以提出

來。如果沒有的話，那我們就照剛剛最

後結語的部分，希望做進一步的推廣和

辦理，114年度法務部透明晶質獎請今

年獲得特優機關之捷運工程局代表本府

參獎。 

司儀：接下來進行臨時動議及綜合討論。 

伍、臨時動議及綜合討論 

林炤宏委員：今天剛好是我們廉委會最後一次的會議，

也非常感謝各位委員在年底撥冗來參

加，最後謹代表我們市長再次感謝我們

的委員，這兩年內給我們非常多的支

持，也提供我們非常多的寶貴意見，如

果沒有進一步的意見，我們會議就到這

邊結束，謝謝各位委員，謝謝。 

陸、散會（16時35分） 


